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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章）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章） 
中華民國84年07月25日教育部臺會字第03621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97年02月18日教育部臺會（二）字第0970019537號令修正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99年04月26日教育部臺會（二）字第0990062439C號令修正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00年 08月 29日教育部臺會（二）字第 1000112463B號令修正部分規定，名稱並修正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並自中華民國 101年 08月 01日生效。（原名稱：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中華民國 103年 07月 15日教育部臺會（二）字第 1030100839號函修正部分會計報表格式 

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8日教育部臺會（二）字第 1040065267號函修正部分會計科目及會計報表格式 

第六章  會計事務處理原則 

第一節  會計事務處理基本原則 

三十八、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事務之處理，應依本制度辦理，本制度

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理。 

三十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年度，依實施辦法有關學年度之規定。 

四十、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基礎」。 

四十一、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事務之處理，應列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會計制度，本前後一致之原則辦理；其有變更之必要者，應循

修訂會計制度之規定程序辦理。 

四十二、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會計帳籍及表報，應以本國貨幣記載。 

四十三、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預算應依規定編製，提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

通過後，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上開預算於執行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實際情況有重大差異時，得

予修正，仍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報

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以一次為限。 

四十四、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對外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及其必要之附

註。 

四十五、財務報表應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量表、其他經學校法人

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對外財務報表及其必要之附註。 

四十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發生之交易事項，應

於財務報表中詳實揭露。 

四十七、除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外，財務報表應採二期對照方式編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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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其中平衡表並應列示增（減）金額；收支餘絀表應列示本年度預

算數及本年度決算與預算比較。 

四十八、對外財務報表之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量表及其他經學校法人

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財務報表等主要報表，應由製表人、主辦

會計人員、校長、董事長逐頁簽名或蓋章。 

前項人員已於裝訂成冊預決算表封底簽名或蓋章者，得免逐頁簽名或

蓋章。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校長免簽章。 

四十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每學年度終了後，財務報表，應自行委請

符合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規定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根據查核後

之財務報表連同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書及決算表，彙整提報董事會議通

過，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分別函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五十、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對各種原始憑證、記帳憑證、會計簿籍、會

計報告等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等情事，學校法人主辦

會計人員應即報告董事長、董事會、監察人及該管法人主管機關查明處

理；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應即報告校長、學校法人董事會、監察人及該管

學校主管機關查明處理。 

五十一、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

關備查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有特殊原因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

關同意者，得縮短之。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報學校法

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會計憑證、簿籍及會計

報告屆滿保存年限，應經董事會同意後，始得銷毀。 

五十二、私立學校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有對外營業行為者，其會計制度

應另行建立，經學校校務會議及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十三、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對於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

收入、補助及捐贈收入或其他各項收入等，及採購財物之驗收等涉及

權責事項，均應開立收據或證明文件。 

前項收據或證明文件應事先連續編號，按序使用，由專人列冊控制及

保管，以健全內部控制制度、確保資產安全及會計記錄正確。 

第二節  資產類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五十四、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按性質分項列報，其到期日在一年以後者，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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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已指定用途，或支用受有約束者，例如擴建校舍基金及設校基

金，列入特種基金科目。 

五十五、應收票據： 

（一）應依其面值評價，其業經貼現或轉讓者，應予扣除並加以註明。 

（二）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三）提供擔保之票據，應於附註中說明。 

（四）決算時應評估應收票據無法收現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應收票

據之減項，並於附註中說明；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十六、應收帳款： 

（一）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二）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款項，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三）決算時應評估應收帳款無法收現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應收帳

款之減項，並於附註中說明；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十七、其他應收款： 

（一）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二）決算時應評估其他應收帳款無法收現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其

他應收帳款之減項，並於附註中說明；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十八、材料應採成本法評價，其成本計算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原則；其經評

估已無使用價值之材料及用品，應將成本轉列損失。 

五十九、預付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六十、流動金融資產、長期投資及投資基金之金融資產以取得成本入帳；受贈、

接收或沒收而取得者，應以取得當時之公平價值入帳；其無法取得公平

價值者，應按估計公平價值入帳。金融資產之評價方式如下： 

（一）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絀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評價，其與帳面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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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應列入當期損益。 

（二）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量，其與帳面價值之差額，為金融商

品未實現餘絀，應列入權益基金或餘絀項下之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三）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以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量，其與帳面價值之

差額，應列入當期損益；其按直線法攤銷結果差異不大者，亦得採用之。 

（四）以成本衡量之金融資產，如有減損之客觀證據，估計未來現金流量以

類似金融資產當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與帳面價值之差額，應列入

當期損益。 

決算時投資基金之金融資產，應將市價與成本並列於財務報表附註中

揭露。 

六十一、附屬機構投資： 

（一）學校對附屬機構之盈餘或虧損，應認列附屬機構收益或附屬機構損失，

並應於附註中註明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列示附屬機構之性質。 

（二）學校附屬機構投資期末餘額，應與附屬機構之淨值科目餘額相符。 

（三）學校與附屬機構，毋須編製合併報表。 

六十二、特種基金提存之依據，應予列明。 

六十三、固定資產： 

（一）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入帳，例如購價、運

費、保險、關稅、安裝等使固定資產達於可用狀態及地點所支付之所

有款項。上開資產之成本，應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

出款項而負擔之利息。 

（二）取得固定資產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應列為修護費用。

但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量及效率、增添、改良、重置及

大修等支出，應予以資本化。 

（三）土地得按申報地價調整之，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估計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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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準備後，列為權益項下之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增值之數，記

入貸方；轉出之數，記入借方。 

（四）學校法人及所設專科以上私立學校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

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

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

品），不予提列折舊。其餘學校法人或學校之固定資產折舊方法，依

其主管機關規定辦理。 

（五）受贈固定資產以現時公平市價入帳。 

（六）固定資產經核准而有提供保證、抵押或設定典權等情形者，應予註明。

閒置固定資產，應轉列為其他資產之閒置資產項下，其成本及累計折

舊應於附註中揭露。 

（七）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經核准報廢，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直

線法提列折舊者，應將固定資產成本與累計折舊科目沖銷，如有殘值，

應轉列「財產交易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轉列為「折

舊及攤銷」科目。適用不予提列折舊項目者，應將成本轉列為「財產

交易短絀」科目。 

（八）固定資產出售，若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應將收益列入「財產交

易賸餘」科目；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應將短絀列入「財產交易

短絀」科目。 

六十四、其他資產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六十五、遞延費用之攤銷，除另有規定者外，以不超過五年為原則。 

第三節  負債類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六十六、短期銀行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利率、保證情形、

償還方式、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

金額，有提供擔保品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六十七、應付款項： 

（一）應付票據應依面值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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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三）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四）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

價值。 

六十八、預收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六十九、向非金融機構或個人借入之款項，應分別列明，並應註明貸款機構、

借款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及預定償還方式。 

七十、長期銀行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償

還方式、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金額

與其他約定重要之限制條款，有提供擔保品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

面價值。 

七十一、長期應付款項： 

（一）長期應付票據依面值評價。 

（二）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三）長期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四）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

價值。 

七十二、其他負債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第四節  權益基金及餘絀類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七十三、權益基金及餘絀，應分別列明。 

七十四、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七十五、指定用途權益基金，指限定用途之權益基金，其應與特種基金相對應。 

七十六、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包括賸餘款權益基金及其他權益基金科目，其

規定如下： 

（一）賸餘款權益基金： 

1.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保留於學校基金運用之賸餘款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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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決算時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累積賸餘款，其

為正數者，應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規定由累積餘絀轉入

列帳；其為負數者，不予列帳。前揭賸餘款權益基金變動情形，應於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3.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投資及流用金額，以賸餘款權益基金之二分之ㄧ額度

為限。 

（二）其他權益基金：指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其計

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

後之淨額。 

第五節 收入及支出類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七十七、除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附屬機構，得依其他有關規定處理外，所有

以學校法人或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均應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

以收入總額入帳，不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七十八、人事費、退休撫卹費、業務費、維護費、出席及交通費、折舊及攤銷

等支出，應依其用途，直接歸屬於各功能別支出科目，其無法直接歸

屬者，得以合理分攤方式分攤。 

第六節  現金流量表編製方法 

七十九、現金流量表為表達在特定期間現金來源與用途之報表，以現金及銀行

存款為編製基礎。 

八十、現金流量表之內容，應按營運活動、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劃分，並應分

別表達此三種活動之淨現金流量及其合計數。 

（一）營運活動之現金流量： 

1.營運活動泛指投資及融資活動以外之交易及其他事項。 

2.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量，指列入收支餘絀表之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

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量：指取得與處分流動金融資產、長期投資、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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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固定資產及遞延費用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三）融資活動之現金流量：指舉借與償還具融資性質之長、短期借款等所

產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八十一、營運活動之現金流量，應以間接法表達。所稱間接法，指從收支餘絀

表中之「本期餘絀」調整當期不影響現金之收支項目，及與營運收支

有關之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項目之變動金額等，以求算當期由營運產

生之淨現金流入或流出，並應補充揭露利息支出之付現金額。 

八十二、投資及融資活動對學校法人或學校財務狀況影響重大而不直接影響現

金流量者，應於現金流量表中作補充揭露。 


